根据申请材料作出食品经营许可决定告知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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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 （申请人）:
根据通化市食品经营许可相关规定，我局将根据你 （单位）提供的申请材料做出食品经营许可决定，不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现场核查。现将有关要求告知如下：
一、你（单位）应当确保食品经营场所和设施设备符合《食品经营许可（食品销售）现场核查表》所列条件， 并与申请材料一致。你（单位）应当在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后依法从事食品经营活动。
二、我局将在核发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之日起1个月内，对你（单位）食品经营活动开展监督检查。检查中发现食品经营条件不符合要求，或者提交的申请材料与实际情况不符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；逾期拒不整改或者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；
存在违法行为的，依法查处。
三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规定，你 （单位）如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的，我局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，并给予警告，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；以欺骗、 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，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通化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
年 月 日
申请人承诺：
我（单位）已仔细阅读 《食品经营许可（食品销售） 现场核查表》上的开办要求，并知晓其告知的全部内容， 承诺符合其相关条件和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、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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